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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條例》

(第 528 章)

版權特許機構註冊規例版權特許機構註冊規例版權特許機構註冊規例版權特許機構註冊規例

＜版權條例＞＜版權條例＞＜版權條例＞＜版權條例＞2001年年年年（生效日期）公告（生效日期）公告（生效日期）公告（生效日期）公告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本參考資料摘要闡釋《版權特許機構註冊規例 》

( “規例 ”)(載於附件甲 )，以及《＜版權條例＞2001年（生效日期）

公告》(載於附件乙 )。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版權特許機構是獲版權擁有人授權，以代表其 批

出特許予版權作品使用者的機構。透過版權特許機構，版

權作品使用者可就受作品版權所限制的作為 (例如 複製 )，

方便地取得特許，而無須與個別版權作品擁有人接洽。

3. 《版權條例》 ( “條 例 ”)訂定了 版權特許機構自 願
註冊制度。該制度藉要求版權特許機構公開為不同用途而

收取的版權使用費等基本資料而提高這些機構運作的透明

度。然而，版權特許機構即使不在此制度下註冊，仍可以

在香港運作。據我們了解，現時有三間版權特許機構在香

港運作。

4. 根據條例規定，知識產權署署長即為版權特許 機

構註冊處處長 ( ”處長 ”)。 處長獲授權設立和備存一份版權
特許機構註冊紀錄冊，並指明申請註冊或註冊續期的格式

及方式。該記錄冊可供公眾查閱。我們計劃不收取任何查

閱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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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據條例規定， 處長只可在他信納下述情況下 批

准註冊申請：

(a) 申請人是合適和適當的註冊人選；及

(b) 申 請 人 將 為 不 同 用 途 而 收 取 的 版 權 使 用 費 公

開 ， 包 括 在 小 冊 子 及 特 許 申 請 表內 列 明 ， 在 其

註 冊 辦 事 處 及 營 業 地 點 以 顯 眼 的方 式 展 示 ， 並

在 發 出 註 冊 證 明 書 後 兩 星 期 內 於香 港 的 一 份 英

文報章及一份中文報章刊登。

6. 條例亦規定，註冊版權特許機構如欲更改版權 使

用費，必須在新收費生效日期的最少一個月前通知處長，

並 且 必 須 在 新 收 費 生 效 的 最 少 兩 星 期 前 以 上 文 第五 段 (b)

中指明的方式公開，否則，其註冊會被撤消。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7. 根據條例規定，工 商局局長可藉規例為使註冊 制

度更有效地施行而訂定條文，並可訂明申請註冊及註冊續

期的費用。因此，我們建議訂立載於附件甲的規例，所訂

收費是以收回全部成本為原則。有關收費及其成本計算的

資料載於附件丙。

8. 規例將由二零零一年七月十三日 實施。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9. 在附件甲的規例未制定前，我們尚未實施版權 條

例中涉及特許機構註冊的條文。該等條文是版權條例中僅

有尚未實施的。 附件乙的公告，會令該等條文在二零零一

年七月十三日生效，如同規例的生效日期一樣。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10. 在草擬規例的過程中，我們諮詢了現有版權特 許

機構，版權使用者團體和一些其他有關機構。他們對自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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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制度大都表示贊同。香港現有的三間版權特許機構已

表示會申請註冊。

11. 在確定擬議規例的最後版本時，我們考慮了諮 詢

過程中收集的意見。例如，我們已在申請註冊的表格中增

加了資料，以確定申請人是否 (或仍然是 )合適 及適當的人

選。

12. 有建議指政府應規管註冊版權特許機構收取的 版

權使用費。我們認為，該制度並不賦予註冊版權特許機構

壟斷權力。即使這些機構不在該制度下註冊，他們仍可以

繼續運作。

13. 在版權使用費方面，條例已設有法定機制，透 過

版權審裁處 1，仲裁版權特許機構和可能獲得特許的人士就

版權使用費的爭議。任何人士若認為特許計劃下的版權使

用費不合理，可將個案轉介版權審裁處作裁決。審裁處的

裁決是有約束力的。

14. 我們也諮詢了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委員會 對

規例的內容並無異議。有議員建議政府考慮將註冊制度由

自願性質轉為強制性質，以利便版權作品使用者接觸有關

的版權特許機構。

15. 由於版權是私有產權，有部分人士或者會認為 版

權特許機構應可自由選擇是否在該制度下註冊。將制度改

為強制性質涉及重大政策改變及修訂《版權條例》的條文，

需要仔細考慮，故此，不可在本規例下進行修訂。

與基本法的關係與基本法的關係與基本法的關係與基本法的關係

16. 律政司表示，擬議的規例與《基本法》並無抵觸。

與人權的關係與人權的關係與人權的關係與人權的關係

                                          
1 版權審裁處屬半司法機構性質，其成員由行政長官委任，包括一名主席，一名副主

席和七名委員。主席和副主席必須具備獲委任為區域法院法官的資格。七名委員從

社會各行業中委出，以確保在審裁處的訴訟程序中平衡地反映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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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律政司表示，擬議的規例與人權並無關係。

有關規例的約束力有關規例的約束力有關規例的約束力有關規例的約束力

18. 律政司表示，擬議的規例不會影響條例現時所具

的約束力。

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

19. 自願註冊制度將由知識產權署負責運作。由於香

港現有的版權特許機構數目不多，預料將來在自願註冊制

度下提出註冊的申請也只是少數。知識產權署因推行這項

自願註冊制度而增加的工作量，會因此由現有資源吸納。

該署會監察有關註冊程序，盡量減少對資源的需求，從而

控制所涉及的成本。

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

20. 規例將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一日在憲報刊登，並於

二零零一年六月六日提交立法會。

宣傳宣傳宣傳宣傳

21. 我們會發出新聞稿，並安排發言人回答查詢。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22.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與工商局陳

鈞儀先生 (電話︰ 2918 7480)聯絡。

工商局

二零零一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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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版權特許機構註冊規例》《版權特許機構註冊規例》《版權特許機構註冊規例》《版權特許機構註冊規例》

（根據《版權條例》（第 528章）第 152條訂立）

1.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 2001年 7月 13日起實施。

2. 就註冊的申請及註冊續期的就註冊的申請及註冊續期的就註冊的申請及註冊續期的就註冊的申請及註冊續期的

申請須繳付的費用申請須繳付的費用申請須繳付的費用申請須繳付的費用

(1) 就附表第 2欄指明的任何申請而言，有關特許機構須繳付附表第 3欄㆗
在相對於該項申請之處列出的費用。

(2) 該等費用須以處長指示的方法及方式繳付。

3. 向處長提交文件向處長提交文件向處長提交文件向處長提交文件

(1) 任何在本條例㆘向處長提交的申請、表格或其他文件，必須由專㆟提交

或以郵遞方式提交。

(2) 儘管有第(1)款的規定，處長可酌情決定准許藉電子方法提交任何申請、
表格或文件，作為由專㆟提交或郵遞提交的替代方式，但該項准許須受處長指明的條

款及條件規限，而處長可㆒般㆞藉在憲報刊登的公告而指明該等條款及條件，亦可在

任何個別情況㆘，藉向意欲藉電子方法提交任何㆖述申請、表格或文件的㆟發出書面

通知而指明該等條款及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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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第 2條〕

費用

項 須繳付費用的申請 費用

$

1. 根據本條例第 148(1)條提出的註冊申請 1,895

2. 根據本條例第 148(1)條提出的註冊續期申請 950

工商局局長

2001年 5月 30日

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本規例旨在訂明特許機構根據《版權條例》（第 528章）第 148(1)條申請註冊或
註冊續期所須繳付的費用，及訂定向版權特許機構註冊處處長提交文件的方式。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版權條例〉〈版權條例〉〈版權條例〉〈版權條例〉（第（第（第（第 528章）章）章）章）2001年年年年（生效日期）公告》（生效日期）公告》（生效日期）公告》（生效日期）公告》

現根據《版權條例》第 1(2)條，指定 2001年 7月 13日為該條例尚未實施的餘
㆘條文開始實施的日期。

工商局局長

2001年 5月 30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成本計算成本計算成本計算成本計算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版權特許機構註冊規例》所須繳付的費用《版權特許機構註冊規例》所須繳付的費用《版權特許機構註冊規例》所須繳付的費用《版權特許機構註冊規例》所須繳付的費用

（按㆓零零㆒至零㆓年度價格計算處理每份申請的成本）（按㆓零零㆒至零㆓年度價格計算處理每份申請的成本）（按㆓零零㆒至零㆓年度價格計算處理每份申請的成本）（按㆓零零㆒至零㆓年度價格計算處理每份申請的成本）

註冊申請註冊申請註冊申請註冊申請 註冊續期申請註冊續期申請註冊續期申請註冊續期申請

（元）（元）（元）（元） （元）（元）（元）（元）

職員費用職員費用職員費用職員費用 1,261 612

部門開支部門開支部門開支部門開支 186 119

辦公室費用辦公室費用辦公室費用辦公室費用 38 23

折舊折舊折舊折舊 2 0.5

㆗央行政間接費用㆗央行政間接費用㆗央行政間接費用㆗央行政間接費用 206 97

部門行政間接費用部門行政間接費用部門行政間接費用部門行政間接費用  201  101

單位成本單位成本單位成本單位成本 1,894 952.5

建議費用建議費用建議費用建議費用 1,895 950


